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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泰德轴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及部分股东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暨实际控制人变更之

法律意见书

康达法意字【2025】第 0301号

致：青岛泰德轴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青岛泰德轴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有关规定，就公司一致行动协议到期终止及部分股东重新签订一致行动协议、表决

权委托协议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事项（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发表法律意

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http://www.kangdalawyers.com


法律意见书

2

2、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实际控制人变

更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说明和其他信息（以下合称“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

相关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发布或提供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3、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所需文

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一致行动人变更原因

公司原一致行动人为张新生、牛昕光、刘天鹏、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杜世强、

陈升儒、郭延伟、张春山、王永臣 11名，其中张新生、牛昕光、刘天鹏、张锡奎、李

旭阳、刘德春、杜世强、陈升儒、王永臣已/临近退休，部分在职人员将逐步退出实际管

理。张春山、宋登昌、周兴山均为公司老员工，并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司上市以来，已经逐步就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等形成了有效的选拔和晋升机制，

鉴于张新生等 11人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已到期终止，在公司新的发展态势下，公

司实际控制人调整基于原一致行动人框架进行，并主要从原一致行动人选取年富力强的

重要管理人员作为主要实际控制人，避免原有的经营核心发生重大变动，保证公司既定

的发展战略能够推进落实并持续回报股东，努力实现公司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

二、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前相关情况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为明确公司一致行动人间的一致行动方案，保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为公司的长

期健康发展打好基础，公司股东张新生、牛昕光、刘天鹏、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

杜世强、陈升儒等 8人于 2011年 7月 15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上述 8人及

新增一致行动人郭延伟、张春山、王永臣于 2017年 11月 2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

另于 2022年 4月 8日进一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原《一

致行动协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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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7月 15日，张新生、牛昕光、刘天鹏、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 杜世强、

陈升儒 8位股东共同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1）各方在涉及有关公司经营发展

及重要人事安排（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并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经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会/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以下统称“重大事项”）时，协议各方必须采取

一致行动。（2）协议各方充分沟通协商后，按下列标准确定协议各方的“一致意见”：

① 以各方合计表决权的过半数所支持的意见作为各方的一致意见；② 如不能形成过半

数表决权支持的意见，则以获表决权数支持最多的意见作为各方的一致意见；如有支持

的表决权数相同但意见不同的两种及以上意见时，则由 8人中持有公司股权数第一位的

自然人股东再次进行表决，但 8人中持有公司股权数第一位的自然人股东本次表决时只

能选择支持其中一项意见，并以 8人中持有公司股权数第一位的自然人股东支持的意见

作为各方的一致意见。（3）协议有效期内，协议各方中的任何一方若计划减持公司股

权，应优先转让给本协议各方中的一方或几方；确需转让给第三方时，必须保证不影响

协议各方对公司的共同控制地位（即减持后协议各方的合计持股比例仍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4）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之日起满 36个月时终止。

2017年 11月 2日，张新生、牛昕光、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刘天鹏、杜世强、

陈升儒 8名股东与新增一致行动人郭延伟、张春山、王永臣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1）张新生等 8名股东同意将 2011年 7月 15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

延长至公司在中国境内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 36个月。（2）若协议各

方的意见无法达成完全一致，则以张新生、牛昕光、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刘天鹏、

杜世强、陈升儒 8位股东的意见作为各方的最终一致意见。（3）郭延伟、张春山、王

永臣若计划减持公司股权，应优先转让给张新生等 8名股东中的一人或多人。

2022年 2月 28日，为满足公司控制权长期稳定，上述 8位实际控制人及 3位一致

行动人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股东发生股权继承事件的安排进行约

定。

2022年 4月 8日，8位实际控制人及 3位一致行动人在 2名见证人的见证下重新签

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内容未发生变动。

截至 2022年 6月 20日公司上市前，张新生、牛昕光、刘天鹏、张锡奎、李旭阳、

刘德春、杜世强、陈升儒等 8人通过签署原《一致行动协议》，所能支配的公司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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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7142%，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最多。

（二）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前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根据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该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公司在中国境内资本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 36个月终止。经与原《一致行动协议》各方确认，

其于原《一致行动协议》到期后，将不会续签原《一致行动协议》，即原《一致行动协

议》将于 2025年 6月 20日终止。截止 2025年 6月 20日，张新生、牛昕光、刘天鹏、

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杜世强、陈升儒等 8人直接及间接控制公司共计 43,646,203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06%。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年龄 任职情况
是否退休或

临近退休

实际控制人

张新生 10,574,388 6.7991 70 董事 退休

牛昕光 8,458,200 5.4384 63 董事 退休

张锡奎 4,236,400 2.7239 59 董事会秘书 临近退休

李旭阳 4,167,800 2.6798 59 -
临近退休并

已退出管理

层

刘天鹏 3,790,000 2.4369 60 副总经理 临近退休

刘德春 3,049,200 1.9606 70 - 退休

杜世强 1,890,000 1.2152 55 -
临近退休并

已退出管理

层

陈升儒 1,594,215 1.0250 62 - 退休

一致行动人

张春山 3,446,000 2.2157 44 董事长 -

郭延伟 630,000 0.4051 59
副董事长、总

工程师
-

王永臣 1,810,000 1.1638 62 - 退休

综上，截至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前，张新生等 8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原

《一致行动协议》终止之日起，相关人员之间一致行动关系的终止不违反《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新《一致行动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后相关情况

（一）新《一致行动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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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后，李旭阳、刘德春、杜世强、陈升儒已退出公司经营管

理层，牛昕光、张锡奎、刘天鹏逐步降低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从而不再对公司施加

控制。

1、新《一致行动协议》

2025年 6月 20日，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实际控制人”）与郭延

伟、荆震、于秋丽（“一致行动人”）经友好协商同意签署新《一致行动协议》，协议

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24个月。新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在涉及有关公司经营发展及重要人事安排（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等），并且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经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重大事项（以下简称“重大事项”）时，协议各方必须采取一致

行动。

（2）协议各方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上述重大事项行使提案权时必须保持完

全一致，并在董事会或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完全一致。协议各方中任何一方拟就

上述重大事项向股东会提出议案时，须事先与其他各方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以协

议各方的名义按照该一致意见共同提出提案。在公司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上述重大

事项前，协议各方应提前充分沟通和协商，就行使何种表决权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

该一致意见在董事会或股东会上对该等事项行使表决权。

（3）协议各方充分沟通协商后，按下列标准确定协议各方的“一致意见”：1、以

协议各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作为各方的一致意见；2、若协议各方的意见无法达成完全一

致，则以甲方意见作为协议各方的最终一致意见；3、本协议所称“甲方意见”，即甲

方合计表决权（不包含表决权委托部分）的过半数所支持的意见。

（4）公司在召开上述重大事项的董事会或股东会时，协议各方中的董事、自然人

股东必须亲自出席或只能委托协议各方中的其他董事、股东出席，并严格按照上述达成

的“一致意见”进行表决。如果协议各方中的任何一方在作出表决意见时未按照“一致

意见”表决，则计票人、监票人应将该表决票退还并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主持

人指定甲方中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代为改正。

（5）本协议有效期内，协议各方均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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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协议有效期内，协议各方均不得以委托、信托等任何方式将其表决权委托

给除本人以外的其他主体行使。

（7）任一股东违反本协议约定，应承担由此造成的其他股东全部损失

（8）本协议自 2025年 6月 20日起生效，至 2027 年 6月 19 日终止，期满后经协

议各方同意可延长协议有效期。

2、《股东不可撤销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议》”）

2025年 6月 20日，张锡奎等 41名公司自然人股东将其所持公司股份不可撤销委托

给实际控制人张春山，并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24

个月。作出表决权委托的自然人股东及委托表决权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有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委托数量

（股）

委托比例

（%）
职务

1 牛昕光 8,458,200 5.4384 7,612,380 4.8946 董事

2 张锡奎 4,236,400 2.7239 3,812,760 2.4515 董事会秘书

3 刘天鹏 3,790,000 2.4369 3,411,000 2.1932 副总经理

4 唐建平 181,800 0.1169 181,800 0.1169 监事会主席

5 李化杰 252,100 0.1621 252,100 0.1621 职工监事

6 侯月东 60,000 0.0386 60,000 0.0386 核心员工

7 赵金红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8 李耀华 1,430,000 0.9195 1,430,000 0.9195 核心员工

9 胡西佔 60,000 0.0386 60,000 0.0386 核心员工

10 马强 200,000 0.1286 200,000 0.1286 核心员工

11 王胜琛 440,000 0.2829 440,000 0.2829 核心员工

12 李大勇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13 张仁龙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14 耿帅 150,000 0.0964 150,000 0.0964 核心员工

15 张正学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16 张丰先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17 丁福明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18 左臣云 200,000 0.1286 200,000 0.1286 核心员工

19 褚延滨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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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郑绍河 75,000 0.0482 75,000 0.0482 核心员工

21 李抗抗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22 赵国庆 75,000 0.0482 75,000 0.0482 核心员工

23 胡文浩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24 夏伟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25 邹浩 250,000 0.1607 250,000 0.1607 核心员工

26 刘宣华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27 朱兆杰 50,000 0.0321 50,000 0.0321 核心员工

28 杨盛朋 1,430,000 0.9195 1,430,000 0.9195 核心员工

29 张正召 105,000 0.0675 105,000 0.0675 核心员工

30 刘闯 550,000 0.3536 550,000 0.3536 核心员工

31 黄涛 75,000 0.0482 75,000 0.0482 核心员工

32 王杰 150,000 0.0964 150,000 0.0964 核心员工

33 徐福东 150,000 0.0964 150,000 0.0964 核心员工

34 张海龙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35 周兴堂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36 赵贤明 1,430,000 0.9195 1,430,000 0.9195 核心员工

37 倪翠翠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38 张道亮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39 司利敏 70,000 0.0450 70,000 0.0450 核心员工

40 刘振华 100,000 0.0643 100,000 0.0643 核心员工

41 王登现 200,000 0.1286 200,000 0.1286 核心员工

合计 25,268,500 16.2471 23,620,040 15.1872 -

《表决权委托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部分（90%）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

托给乙方行使。该部分委托受限股份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得减持。

（2）表决权委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①对公司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②提名、选举、罢免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合并、分立、清算等事项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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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应由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事项。

（3）转增股本后新增股份的表决权委托：若在委托期限内，公司实施转增股本等

权益分派事项导致甲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增加，新增股份中对应委托受限股份比例的部分

的表决权自动纳入委托范围，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对该部分新增股份行使表决权，

且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锁定期内不得因该部分新增股份而变更本协议关于受限股份不得

减持的约定。

（4）减持股份后的表决权委托调整：当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对自由股份进行减持

后，委托给乙方行使表决权的委托受限股份总数不变，自由股份相应减少。

（5）本表决权委托期限自 2025年 6 月 20日起至 2027年 6 月 19日止。除非双方

另有书面约定或本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情形出现，委托期限届满后，本协议自动终止。

（二）新《一致行动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时相关股东承诺

自泰德股份设立以来，青岛机电控股为机械工业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机械工业总

公司为青岛华通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5年 6月 20日，上述三公司作为泰德股份股东

合计持股比例为 26.1831%，仅次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

2025年 6月 20日，青岛华通向泰德股份出具了《关于不谋求青岛泰德轴承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自 2025年 6 月 20日起 24 个月内，不通过任何方

式主动谋求或协助他人谋求泰德股份的控制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1）自行或

通过所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增持泰德股份的股份并成为泰德股份的控股股

东；（2）实际控制董事会中过半数席位或以其它方式实际控制泰德股份董事会；（3）

与泰德股份其他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议、安排等方式。

（三）新《一致行动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后公司实际控制权归属

2025年 6月 20日，新《一致行动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后，牛昕光、

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刘天鹏、杜世强、陈升儒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新实际

控制人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与其一致行动人郭延伟、荆震、于秋丽持股及

任职情况以及张春山通过表决权委托间接控制的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类别
姓名 持股数量（股）

比例

（%）

接受表决权委托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直接及间接控制

股份合计（股）

比例

（%）

职务/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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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控制

人

张春山 3,446,000 2.2157 23,620,040 15.1872 27,066,040 17.4029 董事长

张新生 10,574,388 6.7991 —— —— 10,574,388 6.7991
董事、

董事长

父亲

宋登昌 1,610,000 1.0352 —— —— 1,610,000 1.0352
董事、

总经理

周兴山 1,587,308 1.0206 —— —— 1,587,308 1.0206
副总经

理

一致

行动

人

郭延伟 630,000 0.4051 —— —— 630,000 0.4051
副董事

长、总

工程师

荆震 1,196,000 0.7690 —— —— 1,196,000 0.7690
副总经

理

于秋丽 1,430,000 0.9195 —— —— 1,430,000 0.9195

核心员

工、总

经理配

偶

合计 20,473,696 13.1642 23,620,040 15.1872 44,093,736 28.3514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

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结合上述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一致行动人变更后，

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如下：

1、原一致行动关系终止后需继续保持公司经营稳定

根据现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说明，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系基于相关人员在董事会、

经营管理层的实际职责及管理能力。在原 8名实际控制人共同控制期间，各方在公司股

东会、董事会或经营层各负其责、运作良好。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牛昕光等 7

名实际控制人已经/即将退出对公司经营管理，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郭延

伟、荆震作为原有及未来一致行动人，仍在公司董事会或经营层中担任重要职务，公司

中远期规划目标尚待继续推进落实，为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仍需存在控制核心以保

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2、对公司股东会的共同控制

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郭延伟、荆震、于秋丽等 7人合计持有及控制

泰德股份 28.3514%股权，合并持有及控制比例居泰德股份第一位。此外，公司直接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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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间接控制比例第二大的股东青岛华通已明确承诺不谋求公司控制权，因此张春山等 4

名实际控制人将继续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行使相应的权利。

此外，泰德股份股东会除依据《公司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外，其他经营决策实际由

董事会负责，张春山、张新生、郭延伟、宋登昌担任泰德股份董事，超过非独立董事席

位半数以上，能够通过董事会对泰德股份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3、对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的共同控制

自公司上市以来，公司董事及高管变化情况如下：

（1）公司董事会成员任职变化情况

时间 董事会成员

2022年 6月至 2023年 5月 张新生、张春山、牛昕光、郭延伟、阎石、周宇、刘学生

2023年 5月至 2025年 4月
张春山、郭延伟、宋登昌、张新生、牛昕光、曲俊宇、常欣、刘

学生、赵春旭

2025年 5月至今
张春山、郭延伟、宋登昌、张新生、牛昕光、常欣、刘学生、赵

春旭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

时间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2022年 6月至

2023年 5月
牛昕光

张春山、杜世强、

刘天鹏、李旭阳
郭延伟 刘德春 张锡奎

2023年 6月至

今
宋登昌

刘天鹏、荆震、周

兴山
郭延伟 张锡奎

2023年 6月至

2023年 11月
赵金红

2024年 10月至

今
古龙江

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需经过半数

董事审议通过方为有效，部分特殊事项需三分之二审议通过方为有效。自公司上市至今，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非独立董事成员中始终占据半数以上席位，能够

实现对公司董事会的实际控制。除财务负责人古龙江及副总经理刘天鹏（即将退休）、

董事会秘书张锡奎（即将退休）外，公司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持续由张春山等一致行

动人担任。因此张春山等 4人能够通过经营层实现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实际控制。

4、股东会、董事会保持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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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上市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新生等 8名实际控制人及郭延伟等 3名一

致行动人在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表决中保持一致行动，未曾出现表决结果存在冲突导致

违反原《一致行动协议》或导致公司治理僵局的情况。

综上，自签署新《一致行动协议》之日，张新生、牛昕光、张锡奎、李旭阳、刘德

春、刘天鹏、杜世强、陈升儒等 8人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 4名，新《一致行动协议》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

反《上市规则》《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

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郭延伟、荆震、于秋丽与以上 4人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并由张春

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 4人共同对公司施加控制，且 4人继续在公司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制权仍保持稳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截至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前，张新生、牛昕光、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

刘天鹏、杜世强、陈升儒等 8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原《一致行动协议》终止之日

起，相关人员之间一致行动关系的终止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自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郭延伟、荆震、于秋丽等 7人签署新《一

致行动协议》之日，牛昕光、张锡奎、李旭阳、刘德春、刘天鹏、杜世强、陈升儒等 7

人不再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张春山、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

等 4名，新《一致行动协议》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上市规则》《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各自所作承诺的情形。张春山、张

新生、宋登昌、周兴山、郭延伟、荆震、于秋丽等 7人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张春山、

张新生、宋登昌、周兴山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共同施加控制，且 4人继续在公

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制权仍保持稳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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